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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质安〔2025〕632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关于对一般项目实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告知

承诺制备案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部门、各特定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根据《建

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令第 58 号，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消防设

计审查验收管理办法》（沪住建规范〔2023〕18 号，以下简称

《管理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除《暂行规定》第十四条规定的特

殊建设工程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，按照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进

行分类管理，其中一般项目实行告知承诺制消防验收备案，现

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根据《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，一般项目（也称“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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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工程”，下同）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总投资 100 万元以下且

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下除特殊建设工程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

（不含住宅室内装修、村民自建住宅）。

一般项目中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工程和符合《上海市既

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设程序若干规定》（沪建规范〔2025〕

12 号）第五条“第（二）”点中“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（见附

件 4）”情形的装饰装修工程，可通过告知承诺制办理消防验收

备案。一般项目中其他情形的装饰装修工程无需办理消防验收

备案。

二、适用条件

（一）申请告知承诺制备案的建设工程符合规划、建设、

验收的法定要求。

（二）申请项目属于一般项目的，申请单位自愿采用告知

承诺的方式申请消防验收备案。

（三）申请项目的平面布置、安全疏散、防火分区、耐火

等级、建筑构造、建筑结构、装饰装修、灭火救援设施、消防

设施的设置、建筑电气、消防给水、建筑保温、通风和空气调

节等设计、施工应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。

（四）选用的消防产品、建筑材料、装修材料的防火性能

均应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。

三、需提供的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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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一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；

（二）《一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书》（见附件 2）。

四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告知

1.一般项目开工前，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

发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制订的〈上海市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

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沪府办规〔2025〕12 号）

的相关规定，建设单位到项目所属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（以

下简称“街镇”）办理备案手续时，街镇应告知建设单位：“一

般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建设单位登录‘上

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’，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，向

建设管理部门（或特定地区管委会，下同）申请消防验收备案”。

街镇在日常检查、网格巡查中发现一般项目在竣工验收后未按

规定报建设管理部门备案的，应督促建设单位按规定办理消防

验收备案。

2.建设管理部门通过“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”

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一般项目消防验收承诺备案办理的法定依

据、申报条件、申报材料等内容。

（二）申报

一般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建设单位应

登录“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”，填写并提交《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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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表》《一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书》，

报建设管理部门进行备案。

（三）办理

建设管理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申请材料齐全、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出具《一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备案

凭证》（见附件 3）。

（四）办理时限

0.5 个工作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建设管理部门对采取告知承诺方式办理消防验收备

案的一般项目采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方式进行抽查，抽查比

例不低于 5%。鼓励建设管理部门委托镇、街道或具备相应能力

的消防审验技术服务机构实施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现场检查。

（二）建设管理部门应当自申请告知承诺的建设工程被抽

中为检查对象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检查，并及时反

馈检查结果。如发现与承诺内容不符的撤销备案凭证，建设管

理部门应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处理。

（三）建设管理部门或街镇委托具备相应能力的消防审验

技术服务机构开展一般项目备案抽查现场检查，并出具意见或

报告的，其意见或报告可作为出具消防验收备案抽查意见的依

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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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鼓励建设单位引入消防审验质量保险介入消防设计

和施工质量监督、竣工验收消防查验等工作。由保险机构委托

具备相应能力的消防审验技术服务机构开展全过程消防技术咨

询、竣工验收消防查验，并出具意见或报告的，其意见或报告

的结论可作为现场评定的依据，可免于备案抽查现场评定。

（五）项目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工程监理、技术服务等单

位及其从业人员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暂行规定》《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严格

履行相应的主体责任。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消防设计、施工质

量和消防安全全面负责；设计、施工单位要按照法律法规和国

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设计、施工。

（六）街镇应根据《上海市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工程安

全生产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对辖区内一般项目进行定期排

查，督促建设、施工企业落实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，提示和

督促一般项目建设单位按规定办理消防验收备案手续，发现未

依法办理消防验收备案手续的一般项目,将相关线索及时移交

区建设管理部门处理。

（七）建设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街镇的行业指导，定期开展

业务培训，提供技术支撑。

本通知自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起执行,原《关于对一般项目

实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告知承诺制备案的通知》（沪建质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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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4〕459 号）废止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一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表

2.一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书

3.一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备案凭证

4.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范围

2025 年 12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上海市消防救援局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12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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